
筑幼高专质保中心〔2022〕04号

关于做好我校《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
（2020—2023年）》重点任务（项目）承接及数

据采集填报工作的通知

各处（室）、系（部）、中心：

根据省教育厅《关于承接<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（2020-

2023年）>任务（项目）的通知》要求，进一步落实校长办公会审议

通过的《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承接提质培优行动计划的任务

（项目）》有关指标，确保省级“双高计划”顺利验收，现就推动

提质培优各项目建设及填报工作做如下通知：

一、工作要求

承接任务及数据填报的部门负责人请严格按照任务填报分工表

（附件1），仔细研究工作任务，明确各任务（项目）绩效指标内容、

填报细则与要求。

（一）数据填报方式

数据填报将采取任务（项目）填报部门责任人自行填报的方式。



数据填报平台、账号以及登录信息将会在数据填报工作开启阶

段做相应通知，请各任务填报部门负责人高度重视，提前做好相应

的工作安排。

（二）数据填报时间

按照省教育厅平台填报系统安排，提质培优行动计划各任务

（项目）填报工作将于2022年11月（具体时间请关注当年的相关通

知）开启，省厅数据平台届时将自动关闭系统，请各填报部门务必

按时完成数据填报工作，逾时未填报给学校带来严重后果，责任由

填报部门负责人承担。

（三）特别提醒

各任务（项目）填报部门请充分结合我校的发展实际以及学校

“双高”建设工作进度，合理安排提质培优行动计划中承接项目的

建设进度，确保每一项建设任务的落实落地，保质保量完成绩效指

标内容。同时，应做好对过程性资料的采集、整理和保存，为年度

填报工作做充分准备。

附件1：《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（2020-2023年）》任务（项

目）承接汇总及数据采集填报分工一栏表

质量保证中心

2022年3月15日


